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21號

原      告  光星興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蘇盈溱  

訴訟代理人  洪梅芬律師

            李政儒律師

            涂欣成律師

            王紹雲律師

被      告  榮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世燦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許世烜律師

            葉賢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

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聲

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1,591,857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本院卷第13頁)，嗣於民國114年3月26日言詞辯

論期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1,711,857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本院卷第253頁)，又於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期

日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662,857元，及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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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本院卷第380頁)，核其所為屬減縮或擴張應受判

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0年11月2日與被告簽訂租賃契約書，被告將其

所有座落於臺南市○○區○○路○段000巷00號廠區内第86/

87號廠房（下稱系爭廠房）出租予原告，雙方於租約中明定

原告承租之廠房係作為工廠使用，雙方約定租賃期間自111

年1月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195,000元。詎原

告遷入後，112年9月12日即收到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

下簡稱都發局）來函表示原告向被告承租作為工廠用之土地

屬「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原告作為工廠使用，違反都市計

畫法第51條規定：「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得為

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原告因此遭都發局於113年2月

29日、113年9月25日陸續裁罰6萬元、12萬元，倘原告繼續

營業並將強制執行斷水、斷電，原告不得已遷出系爭廠房，

並與被告合意於113年10月18日終止租賃契約。

　㈡依兩造租賃契約約定，被告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

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系爭廠房既經市府通知違反都市計

畫法第51條規定不得為工廠使用，將強制執行斷水斷電，被

告顯已無法提供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而構成不完

全給付。又系爭廠房坐落土地為都市計畫公園用地，不得為

工廠使用之事實為被告所明知，被告卻隱瞞原告上開事實以

廠房用途出租予原告，顯可歸責於被告。則被告交付租賃物

後，在租賃關係存續中未能保持其合於約定之使用收益狀

態，致承租人即原告受有損害，自應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

償責任。爰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

求被告對原告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為此，原告請求被告應

賠償：⒈裝潢費用損害5,905,404元：查原告承租系爭廠房

後，隨即進行裝潢、整修工程，所支出裝潢整修費用共計5,

905,404元。⒉搬遷費用損害2,327,103元：被告所出租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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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都發局通知不得為工廠使用，並將斷水、斷電，致原告無

法繼續於該工廠製造生產產品，不得已於113年10月搬遷，

因此受有搬遷費用損害，合計2,327,103元。⒊營業利益損

失3,310,350元：原告於113年2月底因遭都發局通知違反都

市計畫法規定應予停工，否則將斷水斷電，原告因此需另尋

廠房搬遷，而自113年7月間起至113年10月間搬遷完畢，約3

個月期間，原告因準備搬遷無法生產致訂單減少，而受有營

業損失3,310,350元。⒋裁罰費用120,000元。上開金額共計

11,662,857元。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1,662,857元，及自本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

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答辯則以：　

　㈠兩造先於110年7月26日就被告所有之門牌號碼臺南市○○區

○○路○段000巷00號廠區内第35號廠房（下稱35號廠房）

成立租賃契約，租期自110年8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原告

承租35號廠房係為向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下稱經發局)申

請工廠登記之用，經發局於110年11月29日發文核准原告工

廠申請之登記。上開工廠登記核准後，原告考量35號廠房為

登記建物，租金金額較高，為降低租金成本，因此除繼續承

租35號廠房外，進而於111年1月18日再向被告承租系爭廠

房。原告向被告承租系爭廠房時，被告曾告知系爭廠房係未

保存登記之建物，其所坐落之土地一部分為公園用地，一部

分為乙種工業區用地。乙種工業區用地可作為法令允許之工

廠或倉庫使用；另公園用地部分，原告如有作為工廠使用之

需要，可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請，被告可配合提供相關申請文

件，待原告取得合法申請後，租金再另外商議。如上所述，

原告向被告承租35號廠房並辦理工廠登記與承租86/87廠房

與空地時，已明確知悉，如欲將所承租之廠房作為其製造、

加工之工廠用，須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請工廠登記，並於取得

核准後始得依申請之產業類別作為廠房或倉庫使用。原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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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隱瞞其先承租35號廠房並經申請與實地會勘而取得工廠登

記，嗣後再承租系爭廠房及空地之事實，顯無理由。

　㈡又依兩造就系爭廠房所簽立之租賃契約約款可知，兩造並未

約定系爭廠房係作為工廠之用，而係約定為設立工廠或為倉

庫使用，因此，原告主張「租約中明定原告承租之系爭廠房

係作為工廠使用」等語，顯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況且，

如前所述，原告承租系爭廠房前，被告已明確告知系爭廠房

一部分坐落在公園用地，一部分坐落在乙種工業區用地，被

告亦於租賃契約附件㈠明確標示，顯見原告顯然知悉系爭廠

房坐落乙種工業區用地，可如同原告所承租之35號廠房一

般，由原告向經發局申請工廠登記，經核准即可作為工廠使

用。今原告欲背離事實而主張系爭廠房全部係作為工廠使用

云云，顯係臨訟杜撰，不足採信。

　㈢又原告主張被告隱瞞系爭廠房所坐落之土地係都市計畫公園

用地等事實云云，如前所述，依被告所提出之系爭租賃契約

第壹條第一項及該契約附件㈠可知，被告已明確於租賃契約

上載明，系爭廠房坐落之土地，有一部分是公園用地，一部

分是工業用地並無隱瞞之情事。再者，被告於出租系爭廠房

時，已告知原告系爭廠房為未保存登記之建物及其坐落之土

地分區使用情形，而能否供設立公司、營利事業登記、工廠

登記事項，因被告並非主管機關，須由原告自行向主管機關

詢問與申請。如上所述，系爭租賃契約附件㈠已明確記載其

坐落之土地有部分為公園用地，顯見被告並無隱瞒之行為，

且原告須自負查詢與申請之義務，因此，被告並無任何違約

之情事。

　㈣另原告係因經發局、都發局及其他機關所辦理之工廠聯合稽

查而查獲原告有未取得工廠登記申請核准，卻擅自於系爭86

廠房及其坐落之都市計晝公園用地從事車燈塗裝加工製造生

產之情事，因此，原告遭稽查之原因乃原告未取得工廠登記

申請核准卻從事加工製造生產所致，顯與系爭廠房坐落之土

地有部分為都市計畫公園用地無涉。況且，原告曾以塑膠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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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製造業就35號廠房向經發局申請工廠登記並取得核准，顯

見原告應知悉乙種工業區土地可申請作為工廠使用之產業類

別，但原告卻刻意在公園用地從事車燈塗裝加工（該製造加

工，屬高度污染產業，亦不得於乙種工業用地從事製造加

工），顯見原告心存僥倖擅自從事違法行為，其違法在先，

而在遭查獲後，卻意圖將其違法行為任意指摘為被告違約所

致，故原告本件之主張顯不可採。

　㈤況且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本租賃物可否供設立

公司、營利事業登記、工廠登記事項，經甲方告知，並經乙

方認可承租後，不得主張該租賃物不能為上開各項登記為理

由，拒付租金…。如有上開能供諸項登記者，而乙方在退租

遷移時，應須依照退租，中途解約，所約定須先辦理註銷登

記竣事後，將完整租賃物交還甲方…。」，而原告於承租時

早已知悉系爭廠房坐落土地包含公園用地及乙種工業區用

地，惟原告仍決定承租35號廠房及系爭廠房，並僅於35號廠

房辦理工廠登記，此係原告商業決策之考量，與被告無涉，

原告因未於系爭廠房辦理工廠登記而遭裁罰，應自行負擔決

策成敗之結果。

　㈥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80至382頁，為行文之順暢，字

句略有調整)：

　㈠兩造於110年11月2日簽立租賃契約書（即原告所提原證

1），約定由被告將其所有之系爭廠房（包含空地350坪及建

物430坪）出租予原告為工廠或為倉庫之用，約定租期自110

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為期5年，每月租金195,000

元（營業稅外加）。嗣兩造又於111年1月18日就系爭廠房重

新修改簽立租賃契約書（即被告所提被證3，下稱系爭租賃

契約)，約定由被告將系爭廠房（包含空地342坪及建物438

坪）出租予原告為工廠或為倉庫之用，約定租期自111年2月

1日起至116年1月31日止為期5年，每月租金195,000元（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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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稅外加）。兩造均同意本件以被證3之系爭租賃契約（本

院卷第233至238頁）為準。

　㈡系爭廠房經都發局以112年8月29日聯合稽查查獲原告於都市

計畫公園用地從事車燈加工塗裝、塑膠表面處理，違反都市

計畫法第51條規定，而於112年9月12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

後，又於113年2月29日發函原告處6萬元罰鍰並勒令停止使

用或恢復原狀（原證2）；系爭廠房又經都發局以113年8月1

3日聯合稽查查獲原告於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從事塑膠表面處

理業使用，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而於113年9月25日

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後（原證2），又於114年3月18日發函原

告處12萬元罰鍰並勒令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原證19）。

　㈢系爭廠房經經發局於112年9月13日發函以原告未經核准工廠

登記擅自於系爭廠房從事車燈塗裝加工製造行為，涉違反工

廠管理輔導法第10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30條規定應處立

即停工，請原告於文到14日內陳述意見；再於112年10月4日

發函以原告未經核准工廠登記擅自於系爭廠房從事車燈塗裝

加工製造行為，違反工廠管理輔導法第10條第1項規定而依

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命令停工，並限於文到30日內完成工

廠登記（被證4）。

　㈣兩造於113年10月18日合意終止系爭租賃契約。原告已於113

年9月27日搬出系爭廠房。

　㈤系爭廠房坐落土地之使用分區部分為都市計畫公園用地、部

分為乙種工業區用地；其中坐落都市計畫公園用地部分不得

申請工廠登記。

　㈥兩造另於110年7月26日簽立租賃契約書（即被告所提被證

1），約定由被告將其所有35號廠房出租予原告為工廠或為

倉庫之用，約定租期自110年8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為

期5個月，每月租金41,800元（營業稅外加）。

　㈦原告曾以35號廠房向經發局申請工廠登記於110年11月29日

獲准（被證2）；原告未曾以系爭廠房向臺南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申請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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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所應審究者，乃：⒈被告就系爭廠房是否負有「提供可

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如是，被

告是否應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⒉被告請求之損害

賠償金額，有無理由？析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

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決參照）。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

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

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

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條定有明文。債

權人依該法條規定行使權利者，必債務人有不完全給付之情

形，且係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所致，始得為之。原告主張

被告就系爭廠房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

予原告之契約義務，並應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為

被告所否認，依前開說明，即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㈡按工廠設廠完成後，應依本法規定申請登記，經主管機關核

准登記後，始得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但國防部所屬軍需工

廠，不在此限。工廠管理輔導法(下簡稱工輔法)第10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可知廠房未經申請並核准工廠登記前，不得從

事物品加工製造，即不得作為工廠使用。查系爭廠房因位於

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及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不符工輔法第

9條、第14條規定而無從申辦工廠登記，業據經發局以114年

7月14日南市經工字第1140983636號函覆知本院在案(本院卷

第321至322頁)，而原告以系爭廠房作工廠使用，因違反都

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經都發局科處罰鍰並勒令停止使用或

恢復原狀，為兩造所不爭執，前亦敘明甚詳。又查系爭租賃

契約第10條第1款約定：「拾、其他約定事項：一 、本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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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可否供設立公司、營利事業登記、工廠登記事項，經甲方

告知，並經乙方認可承租後，不得主張該租賃物不能為上開

各項登記為理由，拒付租金，不繳納各項費用，以及任意退

租為由，或破壞該租賃物。如有上開能供諸項登記者，而乙

方在退租遷移時，應須依照退租，中途解約，所約定須先辦

理註銷登記竣事後，將完整租賃物交還甲方，不得有任何破

壞，或缺少設備物，始得辦理退租手續。」（本院卷第236

至237頁），依上開約定內容可知，兩造於簽立系爭租賃契

約時，並未賦予被告負有「使系爭廠房合法辦理工廠登記」

之義務，故縱然原告承租後不能以系爭廠房合法申請工廠登

記，仍不能拒付租金、費用或任意退租，亦即不得以此主張

被告違約；而廠房未經申請並核准工廠登記前，不得從事物

品加工製造，即不得作為工廠使用，前已敘明甚詳，可知申

請工廠登記並經核准，為廠房合法作為工廠使用之前提，系

爭租賃契約既未賦予被告負有「使系爭廠房合法辦理工廠登

記」之義務，則舉輕以明重，被告就系爭廠房當然不負有

「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

蓋如非依此解釋，將形成原告以系爭廠房依法申辦工廠登記

但遭主管機關駁回時，原告不得向被告主張違約，但被告不

依法申辦工廠登記而違法以系爭廠房作為工廠使用時，如經

主管機關查獲，原告反得主張被告違約之不合理結果。從

而，被告就系爭廠房不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

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堪以認定，原告之主張難謂可

採。

　㈢原告雖主張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條第1款約定，可證被告就系

爭廠房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

契約義務等語，惟觀諸系爭租賃契約第1條第1款約定：

「壹、出租標的物：一、出租廠房（或空地）之位置：甲方

（即被告）將座落於台南市○○區○○路○段000巷00號廠

區内第86/87號廠房或(同一地區之開安路43號廠區内第　

  廠房），出租予乙方(即原告)為工廠，或為倉庫之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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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342坪空地，出租予乙方為放置產品使用。嚴禁設置住家

及宿舍使用。其位置乃以本租約附㈠之平面略圖，用色筆塗

顏色記號為出租之位置及其可使用之範圍。」（本院卷第23

3頁），僅記載系爭廠房「出租予原告為工廠、倉庫或放置

產品使用」，並非記載系爭廠房「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

原告上開主張難謂可採。至於原告主張其於承租時因被告隱

瞞故不知悉系爭廠房坐落土地包含公園用地而不得作為工廠

使用等語，然依前述系爭租賃契約第10條第1款約定意旨，

已足認定被告就系爭廠房並不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

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此不因原告於承租時是否

知悉系爭廠房坐落土地包含公園用地而不得作為工廠使用而

受影響，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㈣承上，原告舉證不足，無從認定被告就系爭廠房負有「提供

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則被告

出租之系爭廠房雖不得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依系爭契約仍難

謂有給付不完全、債務不履行可言，從而原告主張被告負有

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義務，即屬無據，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因

此所生11,662,857元之損害，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被告就系爭廠房不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

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就系爭租賃契約並無給付

不完全、債務不履行情事，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

準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賠償原告11,662,857元

及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本

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為贅論，附此敘明。　　

八、末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

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

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為原告敗訴之判決，訴訟費用應由原

告負擔。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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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岳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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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21號
原      告  光星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盈溱  
訴訟代理人  洪梅芬律師
            李政儒律師
            涂欣成律師
            王紹雲律師
被      告  榮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世燦  


訴訟代理人  許世烜律師
            葉賢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1,591,8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13頁)，嗣於民國114年3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1,711,8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253頁)，又於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662,857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380頁)，核其所為屬減縮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0年11月2日與被告簽訂租賃契約書，被告將其所有座落於臺南市○○區○○路○段000巷00號廠區内第86/87號廠房（下稱系爭廠房）出租予原告，雙方於租約中明定原告承租之廠房係作為工廠使用，雙方約定租賃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195,000元。詎原告遷入後，112年9月12日即收到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來函表示原告向被告承租作為工廠用之土地屬「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原告作為工廠使用，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原告因此遭都發局於113年2月29日、113年9月25日陸續裁罰6萬元、12萬元，倘原告繼續營業並將強制執行斷水、斷電，原告不得已遷出系爭廠房，並與被告合意於113年10月18日終止租賃契約。
　㈡依兩造租賃契約約定，被告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系爭廠房既經市府通知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不得為工廠使用，將強制執行斷水斷電，被告顯已無法提供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而構成不完全給付。又系爭廠房坐落土地為都市計畫公園用地，不得為工廠使用之事實為被告所明知，被告卻隱瞞原告上開事實以廠房用途出租予原告，顯可歸責於被告。則被告交付租賃物後，在租賃關係存續中未能保持其合於約定之使用收益狀態，致承租人即原告受有損害，自應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對原告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為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賠償：⒈裝潢費用損害5,905,404元：查原告承租系爭廠房後，隨即進行裝潢、整修工程，所支出裝潢整修費用共計5,905,404元。⒉搬遷費用損害2,327,103元：被告所出租廠房遭都發局通知不得為工廠使用，並將斷水、斷電，致原告無法繼續於該工廠製造生產產品，不得已於113年10月搬遷，因此受有搬遷費用損害，合計2,327,103元。⒊營業利益損失3,310,350元：原告於113年2月底因遭都發局通知違反都市計畫法規定應予停工，否則將斷水斷電，原告因此需另尋廠房搬遷，而自113年7月間起至113年10月間搬遷完畢，約3個月期間，原告因準備搬遷無法生產致訂單減少，而受有營業損失3,310,350元。⒋裁罰費用120,000元。上開金額共計11,662,857元。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1,662,857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答辯則以：　
　㈠兩造先於110年7月26日就被告所有之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巷00號廠區内第35號廠房（下稱35號廠房）成立租賃契約，租期自110年8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原告承租35號廠房係為向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下稱經發局)申請工廠登記之用，經發局於110年11月29日發文核准原告工廠申請之登記。上開工廠登記核准後，原告考量35號廠房為登記建物，租金金額較高，為降低租金成本，因此除繼續承租35號廠房外，進而於111年1月18日再向被告承租系爭廠房。原告向被告承租系爭廠房時，被告曾告知系爭廠房係未保存登記之建物，其所坐落之土地一部分為公園用地，一部分為乙種工業區用地。乙種工業區用地可作為法令允許之工廠或倉庫使用；另公園用地部分，原告如有作為工廠使用之需要，可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請，被告可配合提供相關申請文件，待原告取得合法申請後，租金再另外商議。如上所述，原告向被告承租35號廠房並辦理工廠登記與承租86/87廠房與空地時，已明確知悉，如欲將所承租之廠房作為其製造、加工之工廠用，須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請工廠登記，並於取得核准後始得依申請之產業類別作為廠房或倉庫使用。原告刻意隱瞞其先承租35號廠房並經申請與實地會勘而取得工廠登記，嗣後再承租系爭廠房及空地之事實，顯無理由。
　㈡又依兩造就系爭廠房所簽立之租賃契約約款可知，兩造並未約定系爭廠房係作為工廠之用，而係約定為設立工廠或為倉庫使用，因此，原告主張「租約中明定原告承租之系爭廠房係作為工廠使用」等語，顯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況且，如前所述，原告承租系爭廠房前，被告已明確告知系爭廠房一部分坐落在公園用地，一部分坐落在乙種工業區用地，被告亦於租賃契約附件㈠明確標示，顯見原告顯然知悉系爭廠房坐落乙種工業區用地，可如同原告所承租之35號廠房一般，由原告向經發局申請工廠登記，經核准即可作為工廠使用。今原告欲背離事實而主張系爭廠房全部係作為工廠使用云云，顯係臨訟杜撰，不足採信。
　㈢又原告主張被告隱瞞系爭廠房所坐落之土地係都市計畫公園用地等事實云云，如前所述，依被告所提出之系爭租賃契約第壹條第一項及該契約附件㈠可知，被告已明確於租賃契約上載明，系爭廠房坐落之土地，有一部分是公園用地，一部分是工業用地並無隱瞞之情事。再者，被告於出租系爭廠房時，已告知原告系爭廠房為未保存登記之建物及其坐落之土地分區使用情形，而能否供設立公司、營利事業登記、工廠登記事項，因被告並非主管機關，須由原告自行向主管機關詢問與申請。如上所述，系爭租賃契約附件㈠已明確記載其坐落之土地有部分為公園用地，顯見被告並無隱瞒之行為，且原告須自負查詢與申請之義務，因此，被告並無任何違約之情事。
　㈣另原告係因經發局、都發局及其他機關所辦理之工廠聯合稽查而查獲原告有未取得工廠登記申請核准，卻擅自於系爭86廠房及其坐落之都市計晝公園用地從事車燈塗裝加工製造生產之情事，因此，原告遭稽查之原因乃原告未取得工廠登記申請核准卻從事加工製造生產所致，顯與系爭廠房坐落之土地有部分為都市計畫公園用地無涉。況且，原告曾以塑膠製品製造業就35號廠房向經發局申請工廠登記並取得核准，顯見原告應知悉乙種工業區土地可申請作為工廠使用之產業類別，但原告卻刻意在公園用地從事車燈塗裝加工（該製造加工，屬高度污染產業，亦不得於乙種工業用地從事製造加工），顯見原告心存僥倖擅自從事違法行為，其違法在先，而在遭查獲後，卻意圖將其違法行為任意指摘為被告違約所致，故原告本件之主張顯不可採。
　㈤況且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本租賃物可否供設立公司、營利事業登記、工廠登記事項，經甲方告知，並經乙方認可承租後，不得主張該租賃物不能為上開各項登記為理由，拒付租金…。如有上開能供諸項登記者，而乙方在退租遷移時，應須依照退租，中途解約，所約定須先辦理註銷登記竣事後，將完整租賃物交還甲方…。」，而原告於承租時早已知悉系爭廠房坐落土地包含公園用地及乙種工業區用地，惟原告仍決定承租35號廠房及系爭廠房，並僅於35號廠房辦理工廠登記，此係原告商業決策之考量，與被告無涉，原告因未於系爭廠房辦理工廠登記而遭裁罰，應自行負擔決策成敗之結果。
　㈥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80至382頁，為行文之順暢，字句略有調整)：
　㈠兩造於110年11月2日簽立租賃契約書（即原告所提原證1），約定由被告將其所有之系爭廠房（包含空地350坪及建物430坪）出租予原告為工廠或為倉庫之用，約定租期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為期5年，每月租金195,000元（營業稅外加）。嗣兩造又於111年1月18日就系爭廠房重新修改簽立租賃契約書（即被告所提被證3，下稱系爭租賃契約)，約定由被告將系爭廠房（包含空地342坪及建物438坪）出租予原告為工廠或為倉庫之用，約定租期自111年2月1日起至116年1月31日止為期5年，每月租金195,000元（營業稅外加）。兩造均同意本件以被證3之系爭租賃契約（本院卷第233至238頁）為準。
　㈡系爭廠房經都發局以112年8月29日聯合稽查查獲原告於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從事車燈加工塗裝、塑膠表面處理，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而於112年9月12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後，又於113年2月29日發函原告處6萬元罰鍰並勒令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原證2）；系爭廠房又經都發局以113年8月13日聯合稽查查獲原告於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從事塑膠表面處理業使用，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而於113年9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後（原證2），又於114年3月18日發函原告處12萬元罰鍰並勒令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原證19）。
　㈢系爭廠房經經發局於112年9月13日發函以原告未經核准工廠登記擅自於系爭廠房從事車燈塗裝加工製造行為，涉違反工廠管理輔導法第10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30條規定應處立即停工，請原告於文到14日內陳述意見；再於112年10月4日發函以原告未經核准工廠登記擅自於系爭廠房從事車燈塗裝加工製造行為，違反工廠管理輔導法第10條第1項規定而依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命令停工，並限於文到30日內完成工廠登記（被證4）。
　㈣兩造於113年10月18日合意終止系爭租賃契約。原告已於113年9月27日搬出系爭廠房。
　㈤系爭廠房坐落土地之使用分區部分為都市計畫公園用地、部分為乙種工業區用地；其中坐落都市計畫公園用地部分不得申請工廠登記。
　㈥兩造另於110年7月26日簽立租賃契約書（即被告所提被證1），約定由被告將其所有35號廠房出租予原告為工廠或為倉庫之用，約定租期自110年8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為期5個月，每月租金41,800元（營業稅外加）。
　㈦原告曾以35號廠房向經發局申請工廠登記於110年11月29日獲准（被證2）；原告未曾以系爭廠房向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申請工廠登記。
五、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所應審究者，乃：⒈被告就系爭廠房是否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如是，被告是否應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⒉被告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有無理由？析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決參照）。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條定有明文。債權人依該法條規定行使權利者，必債務人有不完全給付之情形，且係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所致，始得為之。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廠房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並應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為被告所否認，依前開說明，即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㈡按工廠設廠完成後，應依本法規定申請登記，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後，始得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但國防部所屬軍需工廠，不在此限。工廠管理輔導法(下簡稱工輔法)第1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可知廠房未經申請並核准工廠登記前，不得從事物品加工製造，即不得作為工廠使用。查系爭廠房因位於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及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不符工輔法第9條、第14條規定而無從申辦工廠登記，業據經發局以114年7月14日南市經工字第1140983636號函覆知本院在案(本院卷第321至322頁)，而原告以系爭廠房作工廠使用，因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經都發局科處罰鍰並勒令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為兩造所不爭執，前亦敘明甚詳。又查系爭租賃契約第10條第1款約定：「拾、其他約定事項：一 、本租賃物可否供設立公司、營利事業登記、工廠登記事項，經甲方告知，並經乙方認可承租後，不得主張該租賃物不能為上開各項登記為理由，拒付租金，不繳納各項費用，以及任意退租為由，或破壞該租賃物。如有上開能供諸項登記者，而乙方在退租遷移時，應須依照退租，中途解約，所約定須先辦理註銷登記竣事後，將完整租賃物交還甲方，不得有任何破壞，或缺少設備物，始得辦理退租手續。」（本院卷第236至237頁），依上開約定內容可知，兩造於簽立系爭租賃契約時，並未賦予被告負有「使系爭廠房合法辦理工廠登記」之義務，故縱然原告承租後不能以系爭廠房合法申請工廠登記，仍不能拒付租金、費用或任意退租，亦即不得以此主張被告違約；而廠房未經申請並核准工廠登記前，不得從事物品加工製造，即不得作為工廠使用，前已敘明甚詳，可知申請工廠登記並經核准，為廠房合法作為工廠使用之前提，系爭租賃契約既未賦予被告負有「使系爭廠房合法辦理工廠登記」之義務，則舉輕以明重，被告就系爭廠房當然不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蓋如非依此解釋，將形成原告以系爭廠房依法申辦工廠登記但遭主管機關駁回時，原告不得向被告主張違約，但被告不依法申辦工廠登記而違法以系爭廠房作為工廠使用時，如經主管機關查獲，原告反得主張被告違約之不合理結果。從而，被告就系爭廠房不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堪以認定，原告之主張難謂可採。
　㈢原告雖主張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條第1款約定，可證被告就系爭廠房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等語，惟觀諸系爭租賃契約第1條第1款約定：「壹、出租標的物：一、出租廠房（或空地）之位置：甲方（即被告）將座落於台南市○○區○○路○段000巷00號廠區内第86/87號廠房或(同一地區之開安路43號廠區内第　  廠房），出租予乙方(即原告)為工廠，或為倉庫之用。或以342坪空地，出租予乙方為放置產品使用。嚴禁設置住家及宿舍使用。其位置乃以本租約附㈠之平面略圖，用色筆塗顏色記號為出租之位置及其可使用之範圍。」（本院卷第233頁），僅記載系爭廠房「出租予原告為工廠、倉庫或放置產品使用」，並非記載系爭廠房「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原告上開主張難謂可採。至於原告主張其於承租時因被告隱瞞故不知悉系爭廠房坐落土地包含公園用地而不得作為工廠使用等語，然依前述系爭租賃契約第10條第1款約定意旨，已足認定被告就系爭廠房並不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此不因原告於承租時是否知悉系爭廠房坐落土地包含公園用地而不得作為工廠使用而受影響，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㈣承上，原告舉證不足，無從認定被告就系爭廠房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則被告出租之系爭廠房雖不得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依系爭契約仍難謂有給付不完全、債務不履行可言，從而原告主張被告負有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義務，即屬無據，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因此所生11,662,857元之損害，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被告就系爭廠房不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就系爭租賃契約並無給付不完全、債務不履行情事，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賠償原告11,662,857元及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本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為贅論，附此敘明。　　
八、末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為原告敗訴之判決，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岳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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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重訴字第21號

原      告  光星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盈溱  

訴訟代理人  洪梅芬律師

            李政儒律師

            涂欣成律師

            王紹雲律師

被      告  榮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世燦  



訴訟代理人  許世烜律師

            葉賢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

    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1,591,857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本院卷第13頁)，嗣於民國114年3月26日言詞辯論

    期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1,711,857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本院卷第253頁)，又於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期日

    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662,857元，及自本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本院卷第380頁)，核其所為屬減縮或擴張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0年11月2日與被告簽訂租賃契約書，被告將其

    所有座落於臺南市○○區○○路○段000巷00號廠區内第86/87號

    廠房（下稱系爭廠房）出租予原告，雙方於租約中明定原告

    承租之廠房係作為工廠使用，雙方約定租賃期間自111年1月

    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195,000元。詎原告遷

    入後，112年9月12日即收到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

    稱都發局）來函表示原告向被告承租作為工廠用之土地屬「

    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原告作為工廠使用，違反都市計畫法

    第51條規定：「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得為妨礙

    其指定目的之使用。」，原告因此遭都發局於113年2月29日

    、113年9月25日陸續裁罰6萬元、12萬元，倘原告繼續營業

    並將強制執行斷水、斷電，原告不得已遷出系爭廠房，並與

    被告合意於113年10月18日終止租賃契約。

　㈡依兩造租賃契約約定，被告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

    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系爭廠房既經市府通知違反都市計

    畫法第51條規定不得為工廠使用，將強制執行斷水斷電，被

    告顯已無法提供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而構成不完

    全給付。又系爭廠房坐落土地為都市計畫公園用地，不得為

    工廠使用之事實為被告所明知，被告卻隱瞞原告上開事實以

    廠房用途出租予原告，顯可歸責於被告。則被告交付租賃物

    後，在租賃關係存續中未能保持其合於約定之使用收益狀態

    ，致承租人即原告受有損害，自應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責任。爰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

    被告對原告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為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賠

    償：⒈裝潢費用損害5,905,404元：查原告承租系爭廠房後，

    隨即進行裝潢、整修工程，所支出裝潢整修費用共計5,905,

    404元。⒉搬遷費用損害2,327,103元：被告所出租廠房遭都

    發局通知不得為工廠使用，並將斷水、斷電，致原告無法繼

    續於該工廠製造生產產品，不得已於113年10月搬遷，因此

    受有搬遷費用損害，合計2,327,103元。⒊營業利益損失3,31

    0,350元：原告於113年2月底因遭都發局通知違反都市計畫

    法規定應予停工，否則將斷水斷電，原告因此需另尋廠房搬

    遷，而自113年7月間起至113年10月間搬遷完畢，約3個月期

    間，原告因準備搬遷無法生產致訂單減少，而受有營業損失

    3,310,350元。⒋裁罰費用120,000元。上開金額共計11,662,

    857元。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1,662,857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答辯則以：　

　㈠兩造先於110年7月26日就被告所有之門牌號碼臺南市○○區○○

    路○段000巷00號廠區内第35號廠房（下稱35號廠房）成立租

    賃契約，租期自110年8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原告承租35

    號廠房係為向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下稱經發局)申請工廠

    登記之用，經發局於110年11月29日發文核准原告工廠申請

    之登記。上開工廠登記核准後，原告考量35號廠房為登記建

    物，租金金額較高，為降低租金成本，因此除繼續承租35號

    廠房外，進而於111年1月18日再向被告承租系爭廠房。原告

    向被告承租系爭廠房時，被告曾告知系爭廠房係未保存登記

    之建物，其所坐落之土地一部分為公園用地，一部分為乙種

    工業區用地。乙種工業區用地可作為法令允許之工廠或倉庫

    使用；另公園用地部分，原告如有作為工廠使用之需要，可

    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請，被告可配合提供相關申請文件，待原

    告取得合法申請後，租金再另外商議。如上所述，原告向被

    告承租35號廠房並辦理工廠登記與承租86/87廠房與空地時

    ，已明確知悉，如欲將所承租之廠房作為其製造、加工之工

    廠用，須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請工廠登記，並於取得核准後始

    得依申請之產業類別作為廠房或倉庫使用。原告刻意隱瞞其

    先承租35號廠房並經申請與實地會勘而取得工廠登記，嗣後

    再承租系爭廠房及空地之事實，顯無理由。

　㈡又依兩造就系爭廠房所簽立之租賃契約約款可知，兩造並未

    約定系爭廠房係作為工廠之用，而係約定為設立工廠或為倉

    庫使用，因此，原告主張「租約中明定原告承租之系爭廠房

    係作為工廠使用」等語，顯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況且，

    如前所述，原告承租系爭廠房前，被告已明確告知系爭廠房

    一部分坐落在公園用地，一部分坐落在乙種工業區用地，被

    告亦於租賃契約附件㈠明確標示，顯見原告顯然知悉系爭廠

    房坐落乙種工業區用地，可如同原告所承租之35號廠房一般

    ，由原告向經發局申請工廠登記，經核准即可作為工廠使用

    。今原告欲背離事實而主張系爭廠房全部係作為工廠使用云

    云，顯係臨訟杜撰，不足採信。

　㈢又原告主張被告隱瞞系爭廠房所坐落之土地係都市計畫公園

    用地等事實云云，如前所述，依被告所提出之系爭租賃契約

    第壹條第一項及該契約附件㈠可知，被告已明確於租賃契約

    上載明，系爭廠房坐落之土地，有一部分是公園用地，一部

    分是工業用地並無隱瞞之情事。再者，被告於出租系爭廠房

    時，已告知原告系爭廠房為未保存登記之建物及其坐落之土

    地分區使用情形，而能否供設立公司、營利事業登記、工廠

    登記事項，因被告並非主管機關，須由原告自行向主管機關

    詢問與申請。如上所述，系爭租賃契約附件㈠已明確記載其

    坐落之土地有部分為公園用地，顯見被告並無隱瞒之行為，

    且原告須自負查詢與申請之義務，因此，被告並無任何違約

    之情事。

　㈣另原告係因經發局、都發局及其他機關所辦理之工廠聯合稽

    查而查獲原告有未取得工廠登記申請核准，卻擅自於系爭86

    廠房及其坐落之都市計晝公園用地從事車燈塗裝加工製造生

    產之情事，因此，原告遭稽查之原因乃原告未取得工廠登記

    申請核准卻從事加工製造生產所致，顯與系爭廠房坐落之土

    地有部分為都市計畫公園用地無涉。況且，原告曾以塑膠製

    品製造業就35號廠房向經發局申請工廠登記並取得核准，顯

    見原告應知悉乙種工業區土地可申請作為工廠使用之產業類

    別，但原告卻刻意在公園用地從事車燈塗裝加工（該製造加

    工，屬高度污染產業，亦不得於乙種工業用地從事製造加工

    ），顯見原告心存僥倖擅自從事違法行為，其違法在先，而

    在遭查獲後，卻意圖將其違法行為任意指摘為被告違約所致

    ，故原告本件之主張顯不可採。

　㈤況且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本租賃物可否供設立公

    司、營利事業登記、工廠登記事項，經甲方告知，並經乙方

    認可承租後，不得主張該租賃物不能為上開各項登記為理由

    ，拒付租金…。如有上開能供諸項登記者，而乙方在退租遷

    移時，應須依照退租，中途解約，所約定須先辦理註銷登記

    竣事後，將完整租賃物交還甲方…。」，而原告於承租時早

    已知悉系爭廠房坐落土地包含公園用地及乙種工業區用地，

    惟原告仍決定承租35號廠房及系爭廠房，並僅於35號廠房辦

    理工廠登記，此係原告商業決策之考量，與被告無涉，原告

    因未於系爭廠房辦理工廠登記而遭裁罰，應自行負擔決策成

    敗之結果。

　㈥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80至382頁，為行文之順暢，字

    句略有調整)：

　㈠兩造於110年11月2日簽立租賃契約書（即原告所提原證1），

    約定由被告將其所有之系爭廠房（包含空地350坪及建物430

    坪）出租予原告為工廠或為倉庫之用，約定租期自110年1月

    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為期5年，每月租金195,000元（營

    業稅外加）。嗣兩造又於111年1月18日就系爭廠房重新修改

    簽立租賃契約書（即被告所提被證3，下稱系爭租賃契約)，

    約定由被告將系爭廠房（包含空地342坪及建物438坪）出租

    予原告為工廠或為倉庫之用，約定租期自111年2月1日起至1

    16年1月31日止為期5年，每月租金195,000元（營業稅外加

    ）。兩造均同意本件以被證3之系爭租賃契約（本院卷第233

    至238頁）為準。

　㈡系爭廠房經都發局以112年8月29日聯合稽查查獲原告於都市

    計畫公園用地從事車燈加工塗裝、塑膠表面處理，違反都市

    計畫法第51條規定，而於112年9月12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後

    ，又於113年2月29日發函原告處6萬元罰鍰並勒令停止使用

    或恢復原狀（原證2）；系爭廠房又經都發局以113年8月13

    日聯合稽查查獲原告於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從事塑膠表面處理

    業使用，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而於113年9月25日函

    請原告陳述意見後（原證2），又於114年3月18日發函原告

    處12萬元罰鍰並勒令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原證19）。

　㈢系爭廠房經經發局於112年9月13日發函以原告未經核准工廠

    登記擅自於系爭廠房從事車燈塗裝加工製造行為，涉違反工

    廠管理輔導法第10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30條規定應處立

    即停工，請原告於文到14日內陳述意見；再於112年10月4日

    發函以原告未經核准工廠登記擅自於系爭廠房從事車燈塗裝

    加工製造行為，違反工廠管理輔導法第10條第1項規定而依

    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命令停工，並限於文到30日內完成工

    廠登記（被證4）。

　㈣兩造於113年10月18日合意終止系爭租賃契約。原告已於113

    年9月27日搬出系爭廠房。

　㈤系爭廠房坐落土地之使用分區部分為都市計畫公園用地、部

    分為乙種工業區用地；其中坐落都市計畫公園用地部分不得

    申請工廠登記。

　㈥兩造另於110年7月26日簽立租賃契約書（即被告所提被證1）

    ，約定由被告將其所有35號廠房出租予原告為工廠或為倉庫

    之用，約定租期自110年8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為期5

    個月，每月租金41,800元（營業稅外加）。

　㈦原告曾以35號廠房向經發局申請工廠登記於110年11月29日獲

    准（被證2）；原告未曾以系爭廠房向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

    局申請工廠登記。

五、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所應審究者，乃：⒈被告就系爭廠房是否負有「提供可

    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如是，被

    告是否應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⒉被告請求之損害

    賠償金額，有無理由？析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

    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決參照）。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

    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

    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

    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條定有明文。債

    權人依該法條規定行使權利者，必債務人有不完全給付之情

    形，且係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所致，始得為之。原告主張

    被告就系爭廠房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

    予原告之契約義務，並應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為

    被告所否認，依前開說明，即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㈡按工廠設廠完成後，應依本法規定申請登記，經主管機關核

    准登記後，始得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但國防部所屬軍需工

    廠，不在此限。工廠管理輔導法(下簡稱工輔法)第10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可知廠房未經申請並核准工廠登記前，不得從

    事物品加工製造，即不得作為工廠使用。查系爭廠房因位於

    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及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不符工輔法第

    9條、第14條規定而無從申辦工廠登記，業據經發局以114年

    7月14日南市經工字第1140983636號函覆知本院在案(本院卷

    第321至322頁)，而原告以系爭廠房作工廠使用，因違反都

    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經都發局科處罰鍰並勒令停止使用或

    恢復原狀，為兩造所不爭執，前亦敘明甚詳。又查系爭租賃

    契約第10條第1款約定：「拾、其他約定事項：一 、本租賃

    物可否供設立公司、營利事業登記、工廠登記事項，經甲方

    告知，並經乙方認可承租後，不得主張該租賃物不能為上開

    各項登記為理由，拒付租金，不繳納各項費用，以及任意退

    租為由，或破壞該租賃物。如有上開能供諸項登記者，而乙

    方在退租遷移時，應須依照退租，中途解約，所約定須先辦

    理註銷登記竣事後，將完整租賃物交還甲方，不得有任何破

    壞，或缺少設備物，始得辦理退租手續。」（本院卷第236

    至237頁），依上開約定內容可知，兩造於簽立系爭租賃契

    約時，並未賦予被告負有「使系爭廠房合法辦理工廠登記」

    之義務，故縱然原告承租後不能以系爭廠房合法申請工廠登

    記，仍不能拒付租金、費用或任意退租，亦即不得以此主張

    被告違約；而廠房未經申請並核准工廠登記前，不得從事物

    品加工製造，即不得作為工廠使用，前已敘明甚詳，可知申

    請工廠登記並經核准，為廠房合法作為工廠使用之前提，系

    爭租賃契約既未賦予被告負有「使系爭廠房合法辦理工廠登

    記」之義務，則舉輕以明重，被告就系爭廠房當然不負有「

    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蓋

    如非依此解釋，將形成原告以系爭廠房依法申辦工廠登記但

    遭主管機關駁回時，原告不得向被告主張違約，但被告不依

    法申辦工廠登記而違法以系爭廠房作為工廠使用時，如經主

    管機關查獲，原告反得主張被告違約之不合理結果。從而，

    被告就系爭廠房不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

    」予原告之契約義務，堪以認定，原告之主張難謂可採。

　㈢原告雖主張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條第1款約定，可證被告就系

    爭廠房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

    契約義務等語，惟觀諸系爭租賃契約第1條第1款約定：「壹

    、出租標的物：一、出租廠房（或空地）之位置：甲方（即

    被告）將座落於台南市○○區○○路○段000巷00號廠區内第86/8

    7號廠房或(同一地區之開安路43號廠區内第　  廠房），出

    租予乙方(即原告)為工廠，或為倉庫之用。或以342坪空地

    ，出租予乙方為放置產品使用。嚴禁設置住家及宿舍使用。

    其位置乃以本租約附㈠之平面略圖，用色筆塗顏色記號為出

    租之位置及其可使用之範圍。」（本院卷第233頁），僅記

    載系爭廠房「出租予原告為工廠、倉庫或放置產品使用」，

    並非記載系爭廠房「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原告上開主張

    難謂可採。至於原告主張其於承租時因被告隱瞞故不知悉系

    爭廠房坐落土地包含公園用地而不得作為工廠使用等語，然

    依前述系爭租賃契約第10條第1款約定意旨，已足認定被告

    就系爭廠房並不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

    予原告之契約義務，此不因原告於承租時是否知悉系爭廠房

    坐落土地包含公園用地而不得作為工廠使用而受影響，原告

    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㈣承上，原告舉證不足，無從認定被告就系爭廠房負有「提供

    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則被告

    出租之系爭廠房雖不得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依系爭契約仍難

    謂有給付不完全、債務不履行可言，從而原告主張被告負有

    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義務，即屬無據，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因

    此所生11,662,857元之損害，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被告就系爭廠房不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

    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就系爭租賃契約並無給付

    不完全、債務不履行情事，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

    準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賠償原告11,662,857元

    及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本

    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為贅論，附此敘明。　　

八、末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

    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

    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為原告敗訴之判決，訴訟費用應由原

    告負擔。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岳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惠萍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21號

原      告  光星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盈溱  

訴訟代理人  洪梅芬律師

            李政儒律師

            涂欣成律師

            王紹雲律師

被      告  榮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世燦  



訴訟代理人  許世烜律師

            葉賢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1,591,8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13頁)，嗣於民國114年3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1,711,8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253頁)，又於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662,857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380頁)，核其所為屬減縮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0年11月2日與被告簽訂租賃契約書，被告將其所有座落於臺南市○○區○○路○段000巷00號廠區内第86/87號廠房（下稱系爭廠房）出租予原告，雙方於租約中明定原告承租之廠房係作為工廠使用，雙方約定租賃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195,000元。詎原告遷入後，112年9月12日即收到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來函表示原告向被告承租作為工廠用之土地屬「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原告作為工廠使用，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原告因此遭都發局於113年2月29日、113年9月25日陸續裁罰6萬元、12萬元，倘原告繼續營業並將強制執行斷水、斷電，原告不得已遷出系爭廠房，並與被告合意於113年10月18日終止租賃契約。

　㈡依兩造租賃契約約定，被告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系爭廠房既經市府通知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不得為工廠使用，將強制執行斷水斷電，被告顯已無法提供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而構成不完全給付。又系爭廠房坐落土地為都市計畫公園用地，不得為工廠使用之事實為被告所明知，被告卻隱瞞原告上開事實以廠房用途出租予原告，顯可歸責於被告。則被告交付租賃物後，在租賃關係存續中未能保持其合於約定之使用收益狀態，致承租人即原告受有損害，自應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對原告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為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賠償：⒈裝潢費用損害5,905,404元：查原告承租系爭廠房後，隨即進行裝潢、整修工程，所支出裝潢整修費用共計5,905,404元。⒉搬遷費用損害2,327,103元：被告所出租廠房遭都發局通知不得為工廠使用，並將斷水、斷電，致原告無法繼續於該工廠製造生產產品，不得已於113年10月搬遷，因此受有搬遷費用損害，合計2,327,103元。⒊營業利益損失3,310,350元：原告於113年2月底因遭都發局通知違反都市計畫法規定應予停工，否則將斷水斷電，原告因此需另尋廠房搬遷，而自113年7月間起至113年10月間搬遷完畢，約3個月期間，原告因準備搬遷無法生產致訂單減少，而受有營業損失3,310,350元。⒋裁罰費用120,000元。上開金額共計11,662,857元。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1,662,857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答辯則以：　

　㈠兩造先於110年7月26日就被告所有之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段000巷00號廠區内第35號廠房（下稱35號廠房）成立租賃契約，租期自110年8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原告承租35號廠房係為向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下稱經發局)申請工廠登記之用，經發局於110年11月29日發文核准原告工廠申請之登記。上開工廠登記核准後，原告考量35號廠房為登記建物，租金金額較高，為降低租金成本，因此除繼續承租35號廠房外，進而於111年1月18日再向被告承租系爭廠房。原告向被告承租系爭廠房時，被告曾告知系爭廠房係未保存登記之建物，其所坐落之土地一部分為公園用地，一部分為乙種工業區用地。乙種工業區用地可作為法令允許之工廠或倉庫使用；另公園用地部分，原告如有作為工廠使用之需要，可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請，被告可配合提供相關申請文件，待原告取得合法申請後，租金再另外商議。如上所述，原告向被告承租35號廠房並辦理工廠登記與承租86/87廠房與空地時，已明確知悉，如欲將所承租之廠房作為其製造、加工之工廠用，須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請工廠登記，並於取得核准後始得依申請之產業類別作為廠房或倉庫使用。原告刻意隱瞞其先承租35號廠房並經申請與實地會勘而取得工廠登記，嗣後再承租系爭廠房及空地之事實，顯無理由。

　㈡又依兩造就系爭廠房所簽立之租賃契約約款可知，兩造並未約定系爭廠房係作為工廠之用，而係約定為設立工廠或為倉庫使用，因此，原告主張「租約中明定原告承租之系爭廠房係作為工廠使用」等語，顯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況且，如前所述，原告承租系爭廠房前，被告已明確告知系爭廠房一部分坐落在公園用地，一部分坐落在乙種工業區用地，被告亦於租賃契約附件㈠明確標示，顯見原告顯然知悉系爭廠房坐落乙種工業區用地，可如同原告所承租之35號廠房一般，由原告向經發局申請工廠登記，經核准即可作為工廠使用。今原告欲背離事實而主張系爭廠房全部係作為工廠使用云云，顯係臨訟杜撰，不足採信。

　㈢又原告主張被告隱瞞系爭廠房所坐落之土地係都市計畫公園用地等事實云云，如前所述，依被告所提出之系爭租賃契約第壹條第一項及該契約附件㈠可知，被告已明確於租賃契約上載明，系爭廠房坐落之土地，有一部分是公園用地，一部分是工業用地並無隱瞞之情事。再者，被告於出租系爭廠房時，已告知原告系爭廠房為未保存登記之建物及其坐落之土地分區使用情形，而能否供設立公司、營利事業登記、工廠登記事項，因被告並非主管機關，須由原告自行向主管機關詢問與申請。如上所述，系爭租賃契約附件㈠已明確記載其坐落之土地有部分為公園用地，顯見被告並無隱瞒之行為，且原告須自負查詢與申請之義務，因此，被告並無任何違約之情事。

　㈣另原告係因經發局、都發局及其他機關所辦理之工廠聯合稽查而查獲原告有未取得工廠登記申請核准，卻擅自於系爭86廠房及其坐落之都市計晝公園用地從事車燈塗裝加工製造生產之情事，因此，原告遭稽查之原因乃原告未取得工廠登記申請核准卻從事加工製造生產所致，顯與系爭廠房坐落之土地有部分為都市計畫公園用地無涉。況且，原告曾以塑膠製品製造業就35號廠房向經發局申請工廠登記並取得核准，顯見原告應知悉乙種工業區土地可申請作為工廠使用之產業類別，但原告卻刻意在公園用地從事車燈塗裝加工（該製造加工，屬高度污染產業，亦不得於乙種工業用地從事製造加工），顯見原告心存僥倖擅自從事違法行為，其違法在先，而在遭查獲後，卻意圖將其違法行為任意指摘為被告違約所致，故原告本件之主張顯不可採。

　㈤況且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本租賃物可否供設立公司、營利事業登記、工廠登記事項，經甲方告知，並經乙方認可承租後，不得主張該租賃物不能為上開各項登記為理由，拒付租金…。如有上開能供諸項登記者，而乙方在退租遷移時，應須依照退租，中途解約，所約定須先辦理註銷登記竣事後，將完整租賃物交還甲方…。」，而原告於承租時早已知悉系爭廠房坐落土地包含公園用地及乙種工業區用地，惟原告仍決定承租35號廠房及系爭廠房，並僅於35號廠房辦理工廠登記，此係原告商業決策之考量，與被告無涉，原告因未於系爭廠房辦理工廠登記而遭裁罰，應自行負擔決策成敗之結果。

　㈥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80至382頁，為行文之順暢，字句略有調整)：

　㈠兩造於110年11月2日簽立租賃契約書（即原告所提原證1），約定由被告將其所有之系爭廠房（包含空地350坪及建物430坪）出租予原告為工廠或為倉庫之用，約定租期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為期5年，每月租金195,000元（營業稅外加）。嗣兩造又於111年1月18日就系爭廠房重新修改簽立租賃契約書（即被告所提被證3，下稱系爭租賃契約)，約定由被告將系爭廠房（包含空地342坪及建物438坪）出租予原告為工廠或為倉庫之用，約定租期自111年2月1日起至116年1月31日止為期5年，每月租金195,000元（營業稅外加）。兩造均同意本件以被證3之系爭租賃契約（本院卷第233至238頁）為準。

　㈡系爭廠房經都發局以112年8月29日聯合稽查查獲原告於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從事車燈加工塗裝、塑膠表面處理，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而於112年9月12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後，又於113年2月29日發函原告處6萬元罰鍰並勒令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原證2）；系爭廠房又經都發局以113年8月13日聯合稽查查獲原告於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從事塑膠表面處理業使用，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而於113年9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後（原證2），又於114年3月18日發函原告處12萬元罰鍰並勒令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原證19）。

　㈢系爭廠房經經發局於112年9月13日發函以原告未經核准工廠登記擅自於系爭廠房從事車燈塗裝加工製造行為，涉違反工廠管理輔導法第10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30條規定應處立即停工，請原告於文到14日內陳述意見；再於112年10月4日發函以原告未經核准工廠登記擅自於系爭廠房從事車燈塗裝加工製造行為，違反工廠管理輔導法第10條第1項規定而依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命令停工，並限於文到30日內完成工廠登記（被證4）。

　㈣兩造於113年10月18日合意終止系爭租賃契約。原告已於113年9月27日搬出系爭廠房。

　㈤系爭廠房坐落土地之使用分區部分為都市計畫公園用地、部分為乙種工業區用地；其中坐落都市計畫公園用地部分不得申請工廠登記。

　㈥兩造另於110年7月26日簽立租賃契約書（即被告所提被證1），約定由被告將其所有35號廠房出租予原告為工廠或為倉庫之用，約定租期自110年8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為期5個月，每月租金41,800元（營業稅外加）。

　㈦原告曾以35號廠房向經發局申請工廠登記於110年11月29日獲准（被證2）；原告未曾以系爭廠房向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申請工廠登記。

五、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所應審究者，乃：⒈被告就系爭廠房是否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如是，被告是否應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⒉被告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有無理由？析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決參照）。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條定有明文。債權人依該法條規定行使權利者，必債務人有不完全給付之情形，且係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所致，始得為之。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廠房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並應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為被告所否認，依前開說明，即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㈡按工廠設廠完成後，應依本法規定申請登記，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後，始得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但國防部所屬軍需工廠，不在此限。工廠管理輔導法(下簡稱工輔法)第1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可知廠房未經申請並核准工廠登記前，不得從事物品加工製造，即不得作為工廠使用。查系爭廠房因位於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及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不符工輔法第9條、第14條規定而無從申辦工廠登記，業據經發局以114年7月14日南市經工字第1140983636號函覆知本院在案(本院卷第321至322頁)，而原告以系爭廠房作工廠使用，因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1條規定，經都發局科處罰鍰並勒令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為兩造所不爭執，前亦敘明甚詳。又查系爭租賃契約第10條第1款約定：「拾、其他約定事項：一 、本租賃物可否供設立公司、營利事業登記、工廠登記事項，經甲方告知，並經乙方認可承租後，不得主張該租賃物不能為上開各項登記為理由，拒付租金，不繳納各項費用，以及任意退租為由，或破壞該租賃物。如有上開能供諸項登記者，而乙方在退租遷移時，應須依照退租，中途解約，所約定須先辦理註銷登記竣事後，將完整租賃物交還甲方，不得有任何破壞，或缺少設備物，始得辦理退租手續。」（本院卷第236至237頁），依上開約定內容可知，兩造於簽立系爭租賃契約時，並未賦予被告負有「使系爭廠房合法辦理工廠登記」之義務，故縱然原告承租後不能以系爭廠房合法申請工廠登記，仍不能拒付租金、費用或任意退租，亦即不得以此主張被告違約；而廠房未經申請並核准工廠登記前，不得從事物品加工製造，即不得作為工廠使用，前已敘明甚詳，可知申請工廠登記並經核准，為廠房合法作為工廠使用之前提，系爭租賃契約既未賦予被告負有「使系爭廠房合法辦理工廠登記」之義務，則舉輕以明重，被告就系爭廠房當然不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蓋如非依此解釋，將形成原告以系爭廠房依法申辦工廠登記但遭主管機關駁回時，原告不得向被告主張違約，但被告不依法申辦工廠登記而違法以系爭廠房作為工廠使用時，如經主管機關查獲，原告反得主張被告違約之不合理結果。從而，被告就系爭廠房不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堪以認定，原告之主張難謂可採。

　㈢原告雖主張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條第1款約定，可證被告就系爭廠房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等語，惟觀諸系爭租賃契約第1條第1款約定：「壹、出租標的物：一、出租廠房（或空地）之位置：甲方（即被告）將座落於台南市○○區○○路○段000巷00號廠區内第86/87號廠房或(同一地區之開安路43號廠區内第　  廠房），出租予乙方(即原告)為工廠，或為倉庫之用。或以342坪空地，出租予乙方為放置產品使用。嚴禁設置住家及宿舍使用。其位置乃以本租約附㈠之平面略圖，用色筆塗顏色記號為出租之位置及其可使用之範圍。」（本院卷第233頁），僅記載系爭廠房「出租予原告為工廠、倉庫或放置產品使用」，並非記載系爭廠房「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原告上開主張難謂可採。至於原告主張其於承租時因被告隱瞞故不知悉系爭廠房坐落土地包含公園用地而不得作為工廠使用等語，然依前述系爭租賃契約第10條第1款約定意旨，已足認定被告就系爭廠房並不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此不因原告於承租時是否知悉系爭廠房坐落土地包含公園用地而不得作為工廠使用而受影響，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㈣承上，原告舉證不足，無從認定被告就系爭廠房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則被告出租之系爭廠房雖不得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依系爭契約仍難謂有給付不完全、債務不履行可言，從而原告主張被告負有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義務，即屬無據，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因此所生11,662,857元之損害，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被告就系爭廠房不負有「提供可作為合法工廠使用之租賃物」予原告之契約義務，就系爭租賃契約並無給付不完全、債務不履行情事，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賠償原告11,662,857元及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本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為贅論，附此敘明。　　

八、末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為原告敗訴之判決，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岳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陳惠萍



